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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闵农业农村委〔2024〕31 号

关于印发《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进一步加强信息宣传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委属各单位、各涉农街镇农业农村管理部门：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宣传工作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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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进一步加强信息宣传工作的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我委信息宣传水平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反映

“三农”工作中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和新经验，更好地发挥信息宣

传工作在服务决策和推进工作创新中的作用，助力闵行区乡村振

兴战略实施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委信息宣传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规范我委信息宣传工作，完善信息宣传报送流程，制

定考核办法，确保信息宣传质量。切实加大在市、区各类新闻媒

体上的宣传力度，增加各类信息宣传渠道的上稿量。培养抓重点、

保质量的信息宣传意识，形成常态工作机制。提高网站、微信、

微博、学习强国等平台的关注度，深化以“今日闵行”为核心，

各矩阵单位渠道聚合、协同联动，重大信息融媒首发、各类信息

协同转发的工作模式，做好“学习强国”平台供稿工作，进一步

提升闵行“三农”工作的宣传成效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队伍建设

委属各单位、各街镇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应明确一名专（兼）

信息员，机关各科室工作人员兼任本科室本条线信息员。要求熟

悉业务、有较强文字功底，具体负责本部门、单位的各类信息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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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、编辑、报送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制度建设

1.建立审稿制度。坚持“文责自负”原则，机关各科室、委

属各单位以及各街镇农业农村管理部门须对报送信息稿件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机关各科室、委属各单位及各街镇农业农村

管理部门上报的信息稿件，需经本部门负责人审阅、本单位业务

分管领导审核把关后，填写《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信息报送审

核表》报送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。凡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委信息

中心的稿件均视为已通过保密性审查，可以公开。简报、微信公

众号的稿件内容需经委业务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进行推送和发

布。

2.建立培训制度。区农业农村委将不定期开展信息员业务培

训，邀请市、区相关新闻媒体专题授课或组织信息员内部交流。

同时，选派委属单位信息员至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参加轮训，

提高信息员队伍整体素质，增强大局意识，提升稿件质量。

3.建立动态管理制度。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将对机关各科

室、委属各单位的用稿情况按月进行统计下发，激励推动各部门、

各单位比学赶超，不断提升信息稿件质量，增强信息宣传的针对

性和有效性。

4.建立安全管理制度。按照区融媒体中心要求，认真执行对

外信息发布涉及的账号管理规定，确保专人管理，定期做好账号

密码更新工作，落实节假日期间网络安全值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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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明确宣传重点

1.党建引领类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突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

重要讲话精神，探索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新模式，深入挖掘具有

闵行“三农”特色的区域化党建工作，宣传基层党建引领方面的

创新举措。

2.工作成果类。聚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、总方针、

总要求，围绕每年度市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清单和区委、区政府重

点工作，突出各项工作的阶段性进展和取得的成果成效。

3.特色亮点类。关注贯彻落实上级工作要求中，各部门形成

的创新举措，以及在横向纵向对比中具有自身特色亮点的工作，

体现闵行区乡村振兴工作的高质量、高水平；挖掘基层涌现的典

型案例，通过宣传报道，促进基层间交流学习，吸取借鉴可复制

可推广的成功经验。

4.节日活动类。针对各部门结合建党、建国、中国农民丰收

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和行业关键节点组织开展的“三农”相关活动，

及时与委信息中心对接策划方案，形成宣传合力，扩大活动影响

力。

三、任务落实

（一）工作要求

1.凡区领导出席的调研会议，负责或参加的机关科室和委属

单位于第二天中午 12 点前将调研会议稿报送至信息中心，稿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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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重点总结市、区领导讲话要点。

2.组织举办重要会议及活动，至少提前 2 天报信息中心；如

需协调邀请市、区级媒体或者安排拍摄，需至少提前一周对接，

活动开展两日前报送通稿。

3.如自行邀请市、区级媒体，或媒体直接对接采访、拍摄、

约稿等情况，请及时与信息中心沟通报备。

4.原则上需提前两日上报信息审核表，时效性较强的活动需

提前两日报送通稿，严重迟报的信息不计分。

（二）计分办法

综合考量报送信息的时效性、数量、质量和采纳情况：全年

信息报送总得分达到 150 分得基础分 1 分，超过 150 分的分值，

每增加 100 分，考核分增加 0.2 分，上限 2 分。

成功申报并承办区农业农村委政府开放月活动（8 月）和政

府开放日活动（全年均可）的部门均一次性得到 0.2 的考核分。

（三）计分办法

1.媒体录用

凡所报稿件被国家级媒体录用，计 60 分；被市级媒体录用，

计 40 分；被区级媒体录用，计 20 分；被“闵行三农”、区级以

下媒体录用，计 5 分；被“学习强国”录用，一次性计 5 分。

同一稿件在不同层级媒体录用，可累计计分；同一稿件同一

层级被 2 个及 2 个以上媒体采用，在原有基础分上，国家级录用

一次性加 20 分、市级录用一次性加 10 分、区级录用一次性加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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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、区级以下录用一次性加 2 分。

“今日闵行”首发稿件被其他媒体平台转载，需与原文保持

95%以上的一致性，转载有效期为 7 天，否则不计分。

2.简报录用

（1）会议调研稿

凡所报会议调研类稿件经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编发被国

家级简报录用，计 60 分；被市级简报录用，计 40 分；被区级简

报录用，计 20 分。同一稿件被不同刊物录用，可累计计分。

（2）经验成效稿

凡所报经验成效类稿件经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编发被国

家级简报录用，计 120 分；被市级简报录用，计 80 分；被区级

简报录用，计 40 分。同一稿件被不同刊物录用，可累计计分。

3.网站录用

凡所报稿件经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编发被国家级网站录

用，计 6 分；被市级网站录用，计 4 分；被区级网站录用，计 2

分。

4.凡所报稿件经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判定为公示公告，不

计分。

5.所报稿件未被录用公开的，不计分。

6.若多个部门同时报送类似素材或信息，择优录用者计分；

若稿件为多部门联合报送，部门间自行协商后按比例分配稿件总

得分（默认均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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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报送信息要求

1.注重时效性。不迟报、漏报，不报失效信息。对动态信息

应及时报送，重大突发性事件应在第一时间报送，并注重后续发

展情况的跟踪报送。

2.注重真实性。报送的信息须言必有据，坚持说真话、讲实

话，最大可能地反映事物的全部面貌。内容及数据务必经过认真

核实，确保反映情况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
3.注重准确性。信息主题鲜明、言简意赅，反映的情况和问

题要有一定的深度，尽量做到有情况、有分析、有建议。重要会

议或大型活动需附带报送相关图片，图片要真实、画面清晰、富

有感染力和美感，并添加规范的文字说明。

（四）考核奖励

1.加强动态管理。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每月对各部门、单

位的录用情况进行汇总通报，对计划任务进度情况进行动态跟踪

问效，及时掌握进度。

2.加强综合考核。机关各科室、委属各单位的信息报送工作

纳入年终考核，区农业农村委信息中心严格按照考核细则，做好

相关统计工作。具体考核细则参考年度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考核

办法。

3.加强评优表彰。每年组织“三农”信息工作优秀稿件、先

进单位等评选，并给予通报表彰。通过以评促优、以评促进的方

式持续提升信息员的工作能力，进一步推动“三农”信息宣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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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五）报送方式

信息文稿统一使用 word 文档格式（填报《闵行区农业农村

委员会信息报送审核表》），通过政务网发送电子版至“区农业农

村委信息中心”信箱（nwxxzx@shmh.gov.cn）。

附件：1.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信息报送审核表

2.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信息宣传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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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信息报送审核表

编号：

文章标题

报送时间

发布平台 闵行三农 工作简报

信息

内容

报送单位
信息员

联系电话

领导审核

（含保密性审查）
科室负责人 业务分管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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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信息宣传工作流程图

备注：凡所报稿件未同步报送《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信息报送审核表》，不计分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8 日印发


